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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年度公彩回饋金

主軸及項目說明(保護服務類)

112年4月



『系統申請 + 發文』才是完整的申請程序

保護服務類計畫 申辦期程

即日起至112年4月30日止，於
「補助計畫申辦資訊網」提報
申請，由系統產製申請表後，
加蓋機關關防。

附件上傳：
1. 用印版申請表
2. 計畫書
3. 風險加給審查表

線上登錄發文日期、文號
後，點選《送審》

【全國性計畫】
函送申請表、計畫書、風
險業務加給審查表1式1份
至本部

【地方性計畫】
函送申請表、計畫書1式1
份至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於112年5月
15日前完成線上審查，
並列印初審彙整表

線上登錄發文日期、
文號後，點選《送審》

函送自提及核轉案
件清冊、風險業務
加給審查表至本部

本部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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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項目一覽表(共6項)

福利別
主軸
代碼

計畫名稱
開放受理
中長程計畫

部分補助 調整重點

H.性別暴力
防治

A 性影像及性暴力防治整合型創新方案 V
修正計畫名稱、補助項目及標
準、工作項目

C 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服務方案 V V 修正補助項目及標準

E
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及創傷
支持服務方案

V V
修正補助原則、補助項目及標
準、工作項目

F 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
修正計畫名稱、補助原則、補
助項目及標準、成效計算標準

G 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計畫 V
修正補助原則、補助項目及標
準

0 非主軸計畫

V.兒少保護
J 充實兒少保護家庭處遇人力資源計畫 V

修正補助原則、補助項目及標
準

0 非主軸計畫

完整項目及基準、自籌比率表請至https://reurl.cc/7Rn5QN下載使用
路徑：保護服務司官網>補助作業>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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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務必選擇正確
之福利別代碼，
以利本司收件。

https://reurl.cc/7Rn5QN


計畫書撰寫內容

架構

1 計畫緣起、計畫目的

2 需求評估

3 計畫辦理內容及執行方式(若申請多年期計畫，須分年說明)

4 計畫執行期程

5 進度規劃(若申請多年期計畫，須分年說明)

6 預期效益(若申請多年期計畫，須分年說明)

7 人力配置及需求

8
過去執行成效(應說明過去執行相關或類似計畫/方案之經驗；延續性計畫應說明上
年度執行進度)

9 經費編列(若申請多年期計畫，須分年編列經費)

計畫書格式請至https://reurl.cc/7Rn5QN下載使用
路徑：保護服務司官網>補助作業>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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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影像及性暴力防治整合型創新方案

補助原則(摘錄)
全國性團體以1案為限，各直轄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縣（市）政府以核轉2案為限。

工作項目(摘錄)
1. 數位/網路性騷擾、性私密影像、性誘拐與性勒索防治服務。

2. 兒少性侵害或性剝削未成年行為人預防教育輔導服務。

3. 針對性暴力多元案件樣態設計適合其特殊處境之創新宣導教育作為。

成效計算標準(摘錄)
1. 辦理數位/網路性騷擾、性私密影像、性誘拐與性勒索防治成年被害人，或兒少性侵害、性剝削

未成年行為人預防教育輔導個案服務，應說明各項服務介入之成效指標，以量化數據或具體案
例分析呈現。

2. 辦理工作坊、專題或個案研討、座談會等宣導者，應視辦理目的設計前後測問卷，於宣導活動
辦理前後進行施測，並針對施測結果分析說明辦理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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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服務方案

補助原則(摘錄)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2. 每直轄市政府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縣（市）政府以核轉5案為限。

工作項目(摘錄)

成效計算標準(摘錄)

1. 申請單位掌握、評估並敘明計畫所服務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對象在社會文化脈絡下之處境、服務需求；
所規劃提供之處遇服務應具文化(性別)敏感度，同時建立並敘明針對該族群之服務方式、特點與內涵。

2. 應盤點、連結並建立家庭暴力被害人之家庭、社區支持資源網絡，建立在地化服務模式。
3. 應提供符合家庭暴力被害人多元族群各項個案工作、團體支持、社區工作等服務，有效協助該族群及其家

庭面對及解決暴力。
4. 得併同申請教育訓練，提供專業服務人員進行專精化之教育訓練及督導。

1. 延續性計畫應說明前一年開結案人數、被害人需求達成之評量，及其他足以呈現前年度計畫執
行成效相關數據，並辦理成效評估，同時提供具體案例分析。

2. 所提計畫(含延續性及新提計畫)應說明本(113)年度關鍵績效指標（KPI）並說明測量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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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暨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及創傷支持
服務方案

補助原則(摘錄)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2. 申請單位應擇定依老人福利法第43條通報之老人保護個案或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76條通

報之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提供服務。
3. 申請單位應執行「大眾教育倡導」，並從「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個案後續追蹤處遇服務」或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2項工作中至少擇1項執行，並敘明服務涵蓋區域。

工作項目(摘錄)
1. 大眾教育倡導。
2.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後續追蹤處遇服務。
3. 老人或身心障礙者保護預防性關懷服務。

成效計算標準(摘錄)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申請單位訂定關鍵績效指標及說明測量方式，本部將依各計畫所提工作
項目與方式，審核合理性。

6



性別暴力防治社區服務方案

補助原則(摘錄)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整合社會福利服務中心、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共同盤點所轄社區

性別暴力防治需求與資源，並結合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推動本計畫。每直轄市、縣(市)政府以
申請1案為限。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所轄區域需求，布建社區初級預防資源，並規劃與輔導受補助之社區
組織或民間團體參與本部113年社區初級預防認證方案；針對參與本計畫初級預防工作之社區組
織或民間團體建立輔導及培力機制(含社區初級預防認證方案)。

工作項目(摘錄)
1. 布建社區初級預防資源。
2. 建立社區初級預防培力及輔導機制。

成效計算標準(摘錄)

1. 申請本項主軸計畫者，應詳實列出所轄社區近三年之通報案件數據，並分析說明數據增減、資
源佈建及精進作為；另應敘明預計輔導多少受補助之社區組織或民間團體參與本部113年社區初
級預防認證方案。

2.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輔導所轄社區組織產製影片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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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計畫

補助原則
1.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財力分級表」編列自籌款配合辦理。
2. 以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所聘用集中派案

社工、成人保護社工、兒少保護社工等保護性社工人力所需設施設備為限；每直轄市、縣(市)
政府以申請1案為限。

工作項目
配合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優化保護服務輸送，提升風險控管】，積極預防並發掘
潛在保護性個案，提升通報準確度及精進風險預警評估機制、強化以家庭為核心之多元服務與發展。

成效計算標準

1. 應說明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策略二的新增人力聘用策略。
2. 受補助單位應於計畫執行完竣時檢附策略二之保護性社工人力進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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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實兒少保護家庭處遇人力資源計畫

補助原則(摘錄)

工作項目(摘錄)

成效計算標準(摘錄)

本計畫補助民間團體家庭維繫人力，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落實盤點轄內所需兒少保護社工人力，
不足額者應積極培力轄內民間團體參與及申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統籌估算所需民間團體執
行家庭維繫服務之人力(公私部門協力處理家庭維繫案為分工原則，家庭維繫服務社工每人20案估
算)，輔導民間團體提出申請。

1. 本計畫補助之社工人力應依現行兒少保護相關規定提供家庭處遇服務，訪視追蹤兒少與家庭生活情形。
2. 應積極運用本部補助之「6歲以下兒保個案親職賦能服務計畫」、「兒少保護家庭處遇充權計畫」及「親屬

家庭媒合與支持計畫」等資源， 提供育有6歲以下個案家庭密集式的親職服務，評估家庭需求提供多樣化
的服務資源。

3. 針對家庭重整案件，應積極與家庭工作，提升家長照顧教養功能、積極安排會面探視等，促成兒少及早返
家。

1. 提升家庭功能。
2. 降低家庭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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